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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ETWB(T)CR 1/5481/9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3 章 ) 

 
《2004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修訂)規例》 

 

《渡輪終點碼頭界線(廢除)令》 

 

《渡輪終點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廢除)公告》 
 
 

引言  
 
 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  
 

(a)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 )第 80 條制定《 2004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

碼頭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載於附件 A）；以

及  

(b) 行政長官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第 3 條制定《渡輪終點碼頭界

線（廢除）令》（廢除令）（載於附件 B）。  
 
2. 上述修訂規例、廢除令以及海事處處長根據《船舶及港口

管制（渡輪終點碼頭）規例》（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第 11
條制定的《渡輪終點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廢除）公告》（廢除公

告）（載於附件 C）將於現時屯門渡輪碼頭的位置，設立一跨境

渡輪碼頭，並將劃定跨境渡輪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界線的法律架構

予以簡化。  
 
 
論據  
 
3. 我們就佔用、改建及使用屯門渡輪碼頭部分地方以營辦往

來澳門與內地港口的跨境客運渡輪服務公開招標後，已在二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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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十二月底與一家私人公司，即香港西北航運快線有限公司

（西北航運），簽訂租約。租期先定為七年，期滿後政府可與承

租人另議條文及條款，延長租期。西北航運計劃在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或之前完成碼頭改建工程，並開辦前往澳門的航班。  
 
4. 為確保船隻和乘客的安全，以 及 能 有 效 管 理 該 碼 頭 ， 我

們需在該碼頭開始運作前，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

頭）規例》（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的規定，劃定該新跨境渡

輪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的界線。  
 
5. 兩個現有跨境渡輪碼頭（即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和上環

的港澳碼頭）的界線，是由當時的總督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規例》（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第 3 條作出

的命令所宣布，該兩個跨境渡輪碼頭的限制區域則由海事處處長

根據上述同一條規例第 11 條訂立的公告所宣布。現時，與該兩

個現有跨境渡輪碼頭有關的條文載列於以下五條附屬法例內：  

(a) 《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規例》（第 313 章，

附屬法例 H）；  

(b) 《港澳碼頭界線令》（第 313 章，附屬法例 L）；  

(c) 《港澳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公告》（第 313 章，附屬法例

M）；  

(d) 《中國客運碼頭界線令》（第 313 章，附屬法例 P）；以

及  

(e) 《中國客運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公告》（第 313 章，附屬法

例 W）。  
 

6. 我們認為這個法律架構尚有不足之處，故建議修訂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使屯門客運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的界線，以及現有

兩個跨境渡輪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的界線，均可載列於第 313 章附

屬法例 H 新增的附表內。日後如要設立新的跨境渡輪碼頭及其限

制區域，或修改任何現有跨境渡輪碼頭或限制區域的界線，只需

簡便地修改該附表。我們建議賦權海事處處長修訂現有跨境渡輪

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的界線，因為這基本上屬執行政策的工作。至

於設立新跨境渡輪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的權力，應繼續由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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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廢除令及廢除公告  
 
7. 現就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解釋如下：  

(a) 第 2 條修訂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 所使用的幾個詞句的定

義；  

(b) 第 3 及 4 條分別修訂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 的第 3 及 11
條，使所有跨境渡輪碼頭和限制區域的界線均可在新增的

附表 1 內指明；  

(c) 第 6 條新增第 38 條，賦予海事處處長權力更改現有跨境

渡輪碼頭和限制區域的界線；以及  

(d) 第 7 條加入新的附表 1。  

需作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D。立法會完成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後，修訂規例將於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生

效。  
 
8. 修訂規例生效後，現時分別訂定港澳碼頭和中國客運碼頭

界線的第 313 章附屬法例 L 和附屬法例 P 再不需要。廢除令將廢

除上述兩項附屬法例。此外，海事處處長發出的廢除公告將廢除

現時分別訂定上述兩個現有跨境渡輪碼頭限制區域界線的第 313
章附屬法例 M 和附屬法例 W。廢除令及廢除公告會在修訂規例

指定的實施日期同日生效。  
 
9. 為配合新屯門客運碼頭的啟用，我們還須修訂另外兩條附

屬法例，即《入境（羈留地點）令》（第 115 章，附屬法例 B）

和《入境事務隊（指定地方）令》（第 331 章，附屬法例 B），

在屯門客運碼頭內劃定一個羈留地點，用以羈留根據《入境條

例》（第 115 章）及《入境事務隊條例》（第 331 章）羈留的

人（例如等候進一步訊問或遣離的人）。為此，保安局局長已制

訂《 2004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及《 2004 年入境事

務隊（指定地方）（修訂）令》。該兩條修訂命令會在修訂規例

指定的實施日期同日生效。  
 
 
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修訂規例、廢除令及廢除公告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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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文第 9 段由保安局局長制定的兩條修訂命令的立法程序時間表

與此相同。 

 

 

建議的影響  
 
11. 設立屯門客運碼頭的建議對財政、公務員和經濟的影響載

於附件 E。建議對可持續發展沒有重大影響，對生產力或環境均

沒有影響。建議的立法修訂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

文，亦不影響被修訂法例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2. 建議的立法修訂已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日立法會交通事

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提交議員討論。議員並無提出意見。  
 
 
宣傳安排  
 
13. 當局會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即修訂規例、廢除令

及廢除公告刊登憲報當日發出新聞稿。屆時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公

眾和傳媒的查詢。  
 
 
背景  
 
14. 屯門渡輪碼頭目前用以營辦來往屯門與東涌及大澳的本地

客運渡輪服務。該碼頭有三個空置泊位，可供營運其他渡輪服

務。私營機構曾建議利用這三個泊位營辦來往香港與澳門及內地

港口的跨境客運渡輪服務。我們考慮到在屯門設立一個新的跨境

渡輪碼頭的好處（例如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內地的連繫，以及更方

便新界西北區居民前往澳門和內地港口），而這建議亦獲得市民

和立法會的支持，因此同意如私營機構明確表示有興趣，便會落

實這建議。  
 
15. 我們在二零零二年年底展開邀請提交意向書的工作，正式

評估私營機構對建議的興趣。簡單來說，建議的計劃表明承租公

司可使用屯門渡輪碼頭三個空置的泊位和有關的地方營辦來往香

港與澳門及內地港口的渡輪服務，但須作出下列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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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進行所需的碼頭改建工程；  

(b) 支付政府各部門運作所需的系統、設備及家具等非經常項

目的費用；  

(c) 支付所需水費及電費；以及  

(d) 每年向政府繳付不少於 1,500 萬元的費用。  
 
16. 邀請提交意向書的結果證實確有私營機構對計劃感興趣。

於是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公開招標。招標工作完成後，西北航

運獲選為中標者，當局並已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與該公司簽訂租

約。  
 
17. 西北航運計劃初期使用屯門客運碼頭全部三個泊位開辦前

往澳門的航班，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十一時至翌日凌晨二時，每

30 分鐘一班。該公司打算在屯門客運碼頭投入服務六個月後開辦

前往珠江三角洲地區港口的航班。據悉該公司與內地有關單位已

展開商討。  
 
 
查詢  
 
18.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陳子敬先生聯絡（電話： 2189 2186）。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 件 A  

1 

《2004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 3 章 )第 8 0 條訂立 )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規例》(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

第 2 條現予修訂 — 

 

(a) 在“通行證持有人”的定義中，在(a)段中，廢除在

“的獲授權人員”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或人；

而”； 

 

(b) 廢除“限制區域”的定義而代以 — 

 

  “ “ 限 制 區 域 ” ( r es t r i c t ed  a r e a )指 根 據 第 11
條宣布的限制區域；”；  

 

(c) 廢除“終點碼頭”的定義而代以 — 

 

  ““終點 碼頭” ( t e rm in a l )指根據第 3 條 宣布

的終點碼頭；”。  

 

3. 取代條文 

 

第 3 條現予廢除，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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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終點碼頭 的宣布  

 

(1) 現將每個名稱及界線分別在附表 1 第 2 及 3 欄指明的

範圍，宣布為終點碼頭。 

 

(2) 就本條而言，“範圍”(area)包括在該範圍的界線內

的土地及水域，以及任何建築物、街道、碼頭或浮躉。”。 

 

4. 取代條文 

 

第 11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1. 限制區域 的宣布  

 

現將每個界線在附表 1 第 4 欄指明的範圍，宣布為在該附表

第 2 欄中相對該等界線之處指明的終點碼頭的限制區域。”。 

 

5. 費用 

 

第 37 條現予修訂，在“表”之後加入“2”。 

 

6.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38. 附表 1 的 修訂  

 

為更改終點碼頭或限制區域的界線，處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

公告修訂附表 1 第 3 或 4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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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入附表 1 

 

在緊接第 38 條之後加入 — 

 

                     “附表 1        [ 第 3 、 1 1 及

3 8 條 ]  

 

供渡輪船隻使用的終點碼頭  

 

項  終點碼頭名稱

 

終點碼頭界線  限制區域界線  

1 .  中國客運碼頭 在 經 處 長 簽 署 並 存

放 在 處 長 辦 事 處 、

編 號 為 DM 23 a 及

D M 23 a/ 1 至

D M 23 a/ 6 而 日期為

1 9 92 年 3 月 30 日

的 圖 則 上 加 上 紅 邊

的界線。  

 

在 經 處 長 簽 署 並 存

放 在 處 長 辦 事 處 、

編 號 為 D M2 4a /1
至 DM 24 a /6 而 日

期為 2 00 2 年 3 月

5 日 的 圖 則 上 ， 包

圍 一 個 粉 紅 色 的 範

圍的界線。  

 

2 .  港澳碼頭  在 經 處 長 簽 署 並 存

放 在 處 長 辦 事 處 、

編號為 D M2 0 而日

期為 19 87 年 2 月 2
日 的 圖 則 上 以 紅 色

劃定的界線。  

在 經 處 長 簽 署 並 存

放 在 處 長 辦 事 處 、

編號為 DM 17 而日

期為 1 98 5 年 5 月

3 日 的 圖 則 上 加 上

紅邊的界線。  

 

3 .  屯門客運碼頭 在 經 處 長 簽 署 並 存

放 在 處 長 辦 事 處 、

編 號 為 D M2 5 及

D M 25/ 1 至 DM 25 /3
而日期為 2 004 年 2

在 經 處 長 簽 署 並 存

放 在 處 長 辦 事 處 、

編號為 DM 26 /1 至

D M 26/ 3 而 日 期 為

2 0 04 年 2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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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 的 圖 則

上 ， 包 圍 一 個 粉 紅

色的範圍的界線。  

 

的 圖 則 上 ， 包 圍 一

個 粉 紅 色 的 範 圍 的

界線。”。  

 

 

 

8. 費用 

 

現將附表重編為附表 2。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4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規例》(第 313 章，

附屬法例 H)(“主體規例”)，主要目的是設置一個新的跨境渡輪終點碼 

頭 — 屯門客運碼頭。此外，4 條關乎現有的跨境渡輪終點碼頭的附屬法

例(第 313 章，附屬法例 L、M、P 及 W)亦納入主體規例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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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第 2 條修訂主體規例中使用的若干詞句的定義。  

 

3 .  第 3 及 4 條分別修訂主體規例的第 3 及 1 1 條，使所有該等終

點碼頭及其限制區域的界線均可在新增的附表 1 內指明。  

 

4 .  第 6 條在主體規例中加入新增的第 38 條，以賦權海事處處長

更改該等終點碼頭和限制區域的界線。 

 

5. 第 7條在主體規例中加入新增的附表 1。  

 

6 .  第 8 條將主體規例的附表重編為附表 2。第 5 條對主體規例第

3 7 條作出相應修訂。 

 



附 件 B  

1 

《渡輪終點碼頭界線(廢除)令》 

 

 

(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 (第 31 3 章，附屬法例 H )  

第 3 條作出 )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2004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修訂)規例》

(2004 年第    號法律公告)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 

 

《港澳碼頭界線令》 

 

2. 廢除 

 

《港澳碼頭界線令》(第 313 章，附屬法例 L)現予廢除。 

 

《中國客運碼頭界線令》 

 

3. 廢除 

 

《中國客運碼頭界線令》(第 313 章，附屬法例 P)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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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2004 年    月    日 

 

 

註釋 

 

本命令關乎港澳碼頭及中國客運碼頭的界線，該等界線是在本命令

第 2 及 3 條所述的兩條附屬法例內指明的。 

 

2 .  自 《 20 0 4 年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 渡 輪 終 點 碼 頭 ) ( 修 訂 ) 規 例 》

( 2 00 4 年 第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生 效 日 期 起 ， 該 等 界 線 即 在 《 船 舶 及

港 口管 制 (渡 輪終點 碼頭 )規例 》 (第 3 13 章， 附屬法例 H )內指明 。本

命令的目的是廢除該兩條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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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渡輪終點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廢除)公告》 

 

(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  
(第 31 3 章，附屬法例 H )第 11 條訂立 )  

 

1. 生效日期 

 

本公告自《2004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修訂)規例》

(2004 年第    號法律公告)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 

 

《港澳碼 頭限制區域界線公 告》  

 

2. 廢除 

 

《港澳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公告》(第 313 章，附屬法例 M)現予廢

除。 

 

《中國客 運碼頭限制區域界 線公告》  

 

3. 廢除 

 

《中國客運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公告》(第 313 章，附屬法例 W)現予

廢除。 

 

 

海事處處長 

200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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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公告關乎港澳碼頭及中國客運碼頭的限制區域的界線，該等界線

是在本公告第 2 及 3 條所述的兩條附屬法例內指明的。 

 

2 .  自 《 20 0 4 年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 渡 輪 終 點 碼 頭 ) ( 修 訂 ) 規 例 》

( 2 00 4 年 第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生 效 日 期 起 ， 該 等 界 線 即 在 《 船 舶 及

港 口管 制 (渡 輪終點 碼頭 )規例 》 (第 3 13 章， 附屬法例 H )內指明 。本

公告的目的是廢除該兩條附屬法例。  



 

 1

附件 D  

 

章：  3 1 3H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 渡 輪 終 點

碼頭 )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條：  2   釋義  6 4  o f  1 9 9 9  0 5 / 1 1 / 1 9 9 9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 19 99年第 6 4號第 3條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共用通行證”(pool pass) 指根據第13條發出的共用通行證； 

“車輛”(vehicle) 指任何擬用於或經改裝為用於道路上的車輛； 

“ 限 制 區 域 ”(restricted area) 指 根 據 第11條 宣 布 為 限 制 區 域 的 範

圍； 

“ 通 行 證”(pass) 指 任 何 根據 第13條 發 出 的 通行 證 ， 或根 據 第25條

發出的補領通行證； 

“通行證持有人”(pass holder)─ 

(a) 就 任 何 共 用 通 行 證 而 言 ， 指 獲 發 出 該 通 行 證 的 獲 授 權 人

員 ， 並 包 括 任 何 得 到 獲 授 權 人 員 的 授 權 而 使 用 共 用 通 行

證的人；而 

(b) 就 任 何 標 準 通 行 證 或 臨 時 通 行 證 而 言 ， 指 以 其 名 義 獲 發

通行證的人；  (1994年第253號法律公告) 

“終點碼頭”(terminal) 指界線乃根據第3條宣布的終點碼頭； 

“渡輪船隻”(ferry vessel) 指為運送乘客而由終點碼頭定期往來航

行於下列地點之間的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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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與澳門；或 

(b) 香港與中國任何其他地方；或  (1999年第64號第3條) 

(c) 香 港 與 香 港 以 外 任 何 地 方(但(a)或(b)段 所 提 述 的 地 方 除

外)，而─ 

(i) 在 航 程 中 ， 該 船 隻 距 離 乘 客 及 船 員 可 安 全 著 陸 的 港

口或地方在任何時候均不多於200海里；及 

(ii) 由 航 程 開 始 時 所 在 的 國 家 或 地 區 內 的 最 後 停 靠 港 口

至 最 終 目 的 港 口 之 間 的 距 離 以 及 回 航 航 程 ， 均 不 超

過600海里， 

而“最終目的港口”(final port of destination) 指在預定

的 航 程 中 的 最 後 停 靠 港 口 ， 而 船 隻 是 從 該 港 口 展 開 其 回

航航程，以返回該航程開始時船隻所在的國家或地區， 

不論該船隻是否同時載有貨物；  (1994年第253號法律公告) 

“標準通行證”(standard pass) 指根據第13(1)(b)條發出，而有效期

按 第16(c)(i)條 訂 定 的 限 制 區 域 標 準 通 行 證 ；  (1994年 第253號

法律公告) 

“ 臨 時 通 行 證 ”(temporary pass) 指 根 據 第13(1)(c)條 發 出 ， 而 有 效

期 按第16(c)(ii)條訂 定的 限制區 域臨時 通行 證；  (1994年 第253

號法律公告) 

“ 獲 授 權 人 員 ”(authorized officer) 指 為 施 行 本 規 例 任 何 條 文 而 獲

處 長 書 面 授 權 的 公 職 人 員 ， 以 及 任 何 在 終 點 碼 頭 內 當 值 的 警 務

人員。 

(1994年第253號法律公告) 

 

 

條：  3   終點碼頭的指定  6 4  o f  1 9 9 9  0 5 / 1 1 / 1 9 9 9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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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 19 99年第 6 4號第 3條  

 

(1) 行 政 長 官 可 藉 憲 報 刊 登 的 命 令 ， 宣 布 供 到 達 或 離 開 香 港 水

域的渡輪船隻使用的終點碼頭的界線。  (1999年第64號第3條) 

(2) 終點碼頭包括─ 

(a) 終點碼頭界線以內的所有土地及水域；及 

(b) 任何在上述界線以內的建築物、街道、碼頭或浮躉。 

 

 

條：  1 1   限制區域的宣布  6 4  o f  1 9 9 9  0 5 / 1 1 / 1 9 9 9  

 

 

第III部 

 

限制區域 

 

處 長 可 藉 憲 報 刊 登 的 公 告 ， 宣 布 某 終 點 碼 頭 內 的 任 何 範 圍 為 限

制區域。 

 

 

條：  3 7   費用  6 4  o f  1 9 9 9  0 5 / 1 1 / 1 9 9 9  

 

 

根據本規例訂明的各項收費在附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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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6 4  o f  1 9 9 9  0 5 / 1 1 / 1 9 9 9  

 

 

[第37條] 

 

費用 

 

第1部─通行證 

 

  $

(a) 標 準 通 行 證   (1994年 第 253號 法 律 公

告)..................................................... 

105

(b) 補 領 通 行 證   (1994年 第 253號 法 律 公

告)..................................................... 

180

(c) (由1994年第253號法律公告廢除) 

 

(1992年第254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340號法律公告) 

 

第2部─停泊 

 



 

 5

  $

(a) 就渡輪船隻而言，按每次停泊以每噸計─ 

 (i) 屬 於 動 力 承 托 的 航 行

器 .........................................................................

. 

3

 (ii) 不 屬 於 動 力 承 托 的 航 行 器 的 渡 輪 船

隻.................................................. 

1.5

(b) 就 非 渡 輪 船 隻 的 船 隻 而 言 ， 按 每 次 停 泊 以 每 噸

計................................... 

3

 

(1988年 第 168號 法 律 公 告 ；1990年 第 97號 法 律 公 告 ； 1991年 第

40號第2條；1992年第380號法律公告) 

 

第3部─乘客上船 

 

  $

(a) 每 名 繳 付 單 程 船 費 超 過 $12的 乘

客............................................................. 

18

(b) 每 名 憑 贈 票 免 費 乘 船 的 乘

客....................................................................... 

18

(c) 每 名 不 屬 於 (a)或 (b)類 的 乘

客...................................................................... 

6

 

(1988年 第168號 法 律 公 告 ；1989年 第314號 法 律 公 告 ；1990年 第

97號 法 律 公 告 ； 1991年 第 40號 第 3條 ； 1992年 第 380號 法 律 公

告；1998年第148號法律公告) 



 

 

附件 E  

建議的影 響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實 行 有 關 建 議 ， 入 境 事 務 處 、 香 港 海 關 、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海 事 處 需

開 設 7 2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 每 年 職 員 費 用 為 3 , 08 0 萬 元 。 除 職 員 費 用

外，各有關部門的其他有關開支為每年 83 0 萬元。  

2 .  西 北 航 運 須 繳 付 碼 頭 的 電 費 、 水 費 、 維 修 保 養 及 一 般 管 理 費 用 ，

估計每年約為 1 , 05 0 萬元。該公司亦須一次過繳付約 2 , 70 0 萬元的費

用，以購置有關政府部門運作所需的系統、設備及家具。  

3 .  在 收 入 方 面 ， 在 該 租 約 開 始 生 效 起 計 12 個 月 的 免 租 期 過 後 ， 或

海 事 處 處 長 批 准 開 始 提 供 渡 輪 服 務 後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 政 府 每 年 可

從該公司收取 1 ,63 0 萬元。此外，政府亦有停泊費和上船費的額外收

入 。 根 據 租 約 ，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如 經 營 免 稅 店 ， 政 府 可 與 承 租 人 攤 分 所

得收入，比例由雙方議定。  

對經濟的影響  

4 .  在 屯門開設新跨境渡輪碼頭，會進一步利便香港與澳門和珠江三

角洲地區港口之間的交通，為香港帶來更廣大的經濟效益。除了上環和尖

沙咀現有的跨境渡輪碼頭外，巿民如需使用跨境渡輪服務，將可享有另一

選擇，這對該兩個碼頭的渡輪公司會構成一定程度的競爭。開設這個新碼

頭特別會對新界西北居民帶來好處，因為日後往來澳門和內地港口，可以

節省大量時間和部分金錢。  

5 .  西北航運表示，碼頭改建工程的施工期間會聘用 6 0  名臨時員

工 。 跨 境 渡 輪 服 務 的 營 運 則 會 創 造 約 2 32  個 職 位 (渡 輪 公 司 辦 事 處 及

駐碼頭人員 15 0  名；清潔服務及保安人員 10  名；船員 72  名 )。  

 


